
立法會五題：非法燃放爆竹及煙花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 以下為今日（二月二十五日）在立法會會議上黃容根議員的提問

和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的書面答覆： 

 

問題： 

 

  關於非法燃放爆竹及煙花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
 

（一）過去三年，每年接獲多少宗有人非法燃放爆竹或煙花的舉報，

有多少人因該等行為而被定罪，以及他們被判處的刑罰； 

 

（二）過去三年，每年檢獲爆竹及煙花的數量，有多少人因有關罪行

而被定罪，以及他們被判處的刑罰；及 

 

（三）有否每逢臨近農曆新年時採取措施，遏止偷運爆竹及煙花入境

的活動；若有，措施的詳情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？ 

 

答覆︰ 

 

主席︰ 

 

  就問題的三部分，現答覆如下︰ 

 

（一）在過去三年，警方就非法燃放爆竹或煙花所接獲的舉報數字如

下－ 

 

年份        舉報數字（宗） 

──        ────── 

２００６         ９２ 

２００７        １２４ 

２００８         ６０ 

 

  上述個案中共三人被捕，其中一人被檢控，經定罪後罰款＄３０

０。  

 

（二）在過去三年，警方及香港海關檢獲的爆竹及煙花數量如下－ 

 



年份      爆竹及煙花數量（公斤） 

──     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２００６       ９，０３７ 

２００７         ３４０ 

２００８         １９２ 

 

  個案當中，警方及香港海關成功檢控３０人，判處罰款額介乎＄

２５０至＄５，０００，監禁刑期為七天至四個月不等。 

 

（三）香港海關恆常在陸路各出入境管制站、機場及海上堵截爆竹或

煙花的非法入口，並會於農曆新年期間加強這方面的執法工作。 

 

  警方亦定期採取措施，阻止及打擊爆竹或煙花非法入口活動。在

每年農曆新年前，警方會加強這方面的執法、宣傳及教育工作，例如

加強情報搜集、巡邏和採取執法行動，以及向社區團體作出呼籲，令

公眾明白沒有許可證而燃放爆竹或煙花屬違法行為，同時鼓勵市民就

有關行為作出舉報。 

完 

 

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５日（星期三） 

香港時間１４時５６分 

 


